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聆达股份”）聘任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所”）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致

同所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致

同审字（2025）第210A016483号）。公司董事会就2024年度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影响在本期消除的情况说明如下：

一、2024年度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内容原文

（一）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截至2024年12月31日，聆达股份净资产负数

53,841.06万元，营运资金连续负数；连续两年发生重大经营亏损，主要收入来源

的全资子公司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寨嘉悦”）因受太阳

能电池技术迭代及光伏市场下行的影响而自2024年初完全停工停产且相关资产

发生大幅减值；在到期日无法偿还债务，出现大量诉讼及银行账户被冻结。

2024年7月30日，聆达股份收到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六安中院”）

送达的（2024）皖15破申127号《决定书》，六安中院决定对聆达股份启动预重整。

2024年8月30日，金寨嘉悦收到六安中院送达的（2024）皖15破申147号《决定书》，

六安中院决定对金寨嘉悦启动预重整并与聆达股份预重整案件进行协调审理。截

至审计报告出具日，聆达股份及金寨嘉悦尚处于预重整阶段，后续进入重整程序

前需要法院逐级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审查，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及重整进程、结果均

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聆达股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

的重大不确定性。根据目前预重整及实际经营情况，聆达股份管理层正在采取措

施，包括将继续推进重整、同时继续保障日常经营活动正常开展及持续改善等措

施，这些拟（正）采取的措施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中披露。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

的审计意见。

（二）强调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其他重要事项2所述，聆达股份于2024年12月31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中国证监会

的立案调查尚在进行中。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2024年度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在本期消除

的情况说明

（一）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1、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破产重整

2025年 11月 18日，聆达股份及金寨嘉悦分别收到六安中院送达的（2024）

皖 15破申 127号、（2024）皖 15破申 1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聆达股份

及金寨嘉悦的重整申请。

2025年 12月 18日，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聆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2025 年 12 月 19 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聆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2025年 12月 19日，聆达股份及金寨嘉悦分别收到六安中院送达的（2025）

皖 15破 1号、（2025）皖 15破 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聆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计划》《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截至 2025 年 12 月 19日，管理人账户已收到全体投资人支付的全部重整投

资款，合计金额人民币 1,059,252,845.76元。本次所有重整投资人已经全部足额

支付重整投资款。

2025 年 12 月 30 日，管理人向六安中院提交《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计划执行情况监督报告》，管理人认为聆达股份重整计划的执行符合重整计划规

定的执行完毕的标准，可以确认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

2025年 12月 31日，聆达股份及金寨嘉悦分别收到六安中院送达的（2025）

皖 15破 1号之一、（2025）皖 15破 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聆达股份

及金寨嘉悦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终结公司及金寨嘉悦重整程序。

2、公司持续经营规划及进展

（1）电站运营方面，公司持有并稳定运营格尔木神光53MW光伏电站，并

于2025年底启动二期50MW技改项目建设，技改完成后将进一步增加格尔木神光

的盈利能力，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提供有力保障。



（2）EPC业务方面，公司依托旗下的天津嘉悦新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和安

徽阳光恒煜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光伏电站规划、建设及综合能源解决方案，拓

展核心优质资源，重点聚焦优质客户与高回款保障项目，强化项目全流程成本与

质量管控，稳步提升项目盈利水平。

（3）依托产业投资人在先进智造领域的成熟产业积淀与核心资源优势，公

司以合规审慎为原则，有序启动先进智造领域的业务布局。公司根据重整计划，

已启动专项业务团队搭建及储备项目尽调论证工作，聚焦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方

向的高端制造细分赛道，稳步推进先进智造产业落地的各项前期准备事宜，着力

培育上市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与抗风险

能力。

（4）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严格执行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要求，优

化议事规则与决策流程，强化重大投资、资金管控、项目管理等核心环节的内部

控制；持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规范信息披露全流程管理，保障信息披露的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二）强调事项

2025年9月11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

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2号），针对聆达股份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

保事项和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处罚如下：

1、对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100万元罚款；

2、对王明圣给予警告，并处以200万元罚款；

3、对林志煌给予警告，并处以200万元罚款。

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公司已于 2025年 9月 1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相关

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公司已按《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的处罚金额，计入 2025年度营业外支出

100万元并缴纳罚款。针对《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涉及的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

事项和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公司已在 2024 年年度审计时进行了

披露。

三、董事会对2024年度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在

本期消除的情况说明

董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重整有效化解了债务危机，资产负债结构得



到极大改善，产业投资人也已制订明确的经营计划，公司持续经营已不再具有重

大不确定性，上期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影响已经消除。随着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监管立案调查的结果已经确定，

公司已经履行了信息披露职责，上期强调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 2024 年度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影响在本期已

消除。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3月 30日


